附件2：
软件、信息服务企业引进补助
申报表及材料清单
一、申报表
	补助类别
	 □办公用房购买补助        □落户补助       □办公用房租赁补助

	企业名称
	         (盖章)
	注册资金
	

	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电话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开户银行
	
	账号
	

	企业认定证书号
（或系统集成资质证书号）
	
	最近通过的年审年度
	

	企业性质
	□嵌入式软件企业     □非嵌入式软件企业  
□系统集成企业       □信息服务企业

	企业总收入
	万元
	软件收入

（或系统集成业务收入）
	万元

	购房面积
	平方米
	购房金额
	万元
	购房地址
	

	实际投资人民币值
	万元

	用房租赁
面积
	平方米
	年租金
	万元
	用房租赁地址
	

	申请单位
介绍
	

	县（市）、区
信息产业（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20    年  月  日

	市信息产业局审批意见：
    （盖章）20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审批意见：
       （盖章）20    年  月  日


二、材料清单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二)申请购房补助（或用房租赁补助）的企业需递交包括购房面积（或租赁面积）、购房金额（或年租金）、购房地址（或用房租赁地址）的有关证明材料。
(三)申请落户补助的企业需递交在宁波实际投资金额、主要研发和管理人员规模的证明材料；其中对于一般类引进项目，需有由浙江德威会计事务所或宁波世明会计事务所提供的专项审计报告（审计报告须有企业注册后6个月达到的销售收入额）；对于特殊类引进项目，需提供项目示范性或带动性强，发展前景、成长性好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其他要求提供的材料。
(五)以上所有材料一式两份。
